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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06/2021_2022__E4_BA_A4_

E9_80_9A_E9_83_A8_E5_c80_306992.htm 交通部办公厅关于转

发财政部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核实暂行办法的通知(厅财

字[2007]92号)（相关资料: 部门规章1篇）部属各单位、部管

各社团： 现将《财政部关于印发〈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核实暂

行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办[2007]19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

行。在资产清查工作中，执行企业财务和会计制度的事业单

位，以及事业单位兴办的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，按以下规定

处理资产清查损失（盘盈）事项： 一、单项固定资产损失（

盘盈），按照以下权限处理： （一）单项固定资产损失（盘

盈）低于50万元的，根据中介机构的审计意见，经本单位负

责人批准后核销（核实），并逐级报部备案； （二）单项固

定资产损失（盘盈）超过50万元（含50万元）的，逐级报部

批准后核销（核实）。 二、货币资金损失（盘盈）、坏账损

失（盘盈）、存货损失（盘盈）、有价证券损失（盘盈）、

对外投资损失（盘盈）、无形资产损失（盘盈）等其他类资

产损失（盘盈），一律逐级报部批准后核销（核实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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